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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嘉 義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

111 學年度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議 議程 

壹、 時間：112 年 6 月 30 日(星期五)上午 9 點 5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校囊螢樓地下室展研中心 

參、主持人：黃主任建昭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羅仁宏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報告： 

陸、業務報告： 

柒、法規修正及宣導： 

 

宣導一：112年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管理實地諮詢輔導。 

說  明：旨揭輔導訪視，將於明(113)年 1月蒞校訪視(函文及時程表如附件一、

二)，此次訪視對象為國教署轄下含機械群科之高級中等學校，請機械科及

製圖科預先準備。 

 

宣導二：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推廣「大專校院毒化災防制教育宣導教材」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教育部 110年 1月 11日臺教資(六)字第 1100001270號書函轉行政

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110年 1月 5日環化控字第 1091025735

號書函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教材於 110 年 1 月 5 日公告，內容包括「化學物質標示」、「災害通

報及緊急避難」、「緊急應變處理及防護」、「災後復原處理原則」、「毒化

災防制演練」等 5項目，連結網址(https：//www.tcsb.gov.tw/lp-88-

1-xCat-03.html)。 

        三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書函如附件三(P.4)。 

 

宣導三：環境保護署公告修正「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」部分內容。 

說  明：一、依據教育部 112年 2月 21日臺教資(六)字第 1120018861號函轉行政院

環境保護署 112年 2月 20日環署化字第 1118126506D號函辦理。 

        二、旨揭管理事項自 96年公告以來，歷經 13次修正，本次為配合國際管制

趨勢，強化有機錫化物管理，爰調整相關有機錫化物之毒性分類，並禁

止用於防污漆、防污系統或殺生物劑。 

        三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文及修正總說明請參閱附件四(P.5)及附件五

(P.7)。 

         

捌、臨時動議： 

 

玖、散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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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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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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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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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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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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